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於去年5月辯論議員替補機
制而展開「拉布」，主席曾鈺成下令「剪布」，策
動「拉布」的梁國雄就此提出司法覆核不獲受
理，早前他再申請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也遭拒
絕，上訴庭並下令梁國雄要兼付曾鈺成及政府一
方的訟費。梁國雄聲稱「訟費昂貴」，很大機會
破產並失去議員資格，希望有人「捐錢救濟」云
云。

將法庭當政治工具的教訓

用「上得山多終遇虎」這句老話來形容梁國
雄，可說是合適之極。過去梁國雄的一籃子濫訟
案件，幾乎都不必付上任何成本，打官司有李柱
銘等免費代辦，就是官司輸了，被控一方也往往
為了息事寧人，又或是案件涉及政治而沒有要求
其承擔訟費。結果令梁國雄發覺打官司原來是零
成本，打輸的不用付錢，打贏的反而是支付巨額
律師費。正是由於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令梁國雄
將法庭視作政治工具。這次教訓雖然來得有點
遲，但遲到總好過無到。

現在上訴庭要求梁國雄承擔訟費，原因十分簡
單，就是這場官司完全是不必要。根據法庭慣
例，上訴方理應有新的論點或證據，才可要求將
案件上訴至上級法院，但梁國雄重重複複的，就
是質疑主席的判決權力，意圖通過法庭推翻立法
會主席的判決。但原訟庭林文瀚法官的判辭已經
相當清楚，一，《議事規則》並沒賦予議員憲法
上的「拉布」權力；二，《基本法》賦予立法會
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當中包括在適當情況下終
止辯論和將事項付諸表決的權力。判辭合法合
理，清楚明確，梁國雄還有什麼上訴的理據？如
果因為他不接受判決，就以相同的理據不斷上訴
再上訴，浪費法庭的資源和時間，延誤其他案件
的處理，這樣的行為自然是濫用司法覆核，理應
承擔雙方的訟費，梁國雄是始作俑者，裝可憐也
不可能得到社會同情。

破產失議席是「苦肉計」

現在問題是，梁國雄會否因為負擔不起訟費而
破產。根據《基本法》，破產議員將會喪失議員
資格，這點毫無疑問。梁國雄不斷要求市民「捐
錢救濟」，更表示自己很大機會失去議員資格，
實際上是以「苦肉計」博同情。過去很多濫訟案
件，勝方都因為一些政治上的考慮，沒有要求梁
國雄承擔訟費。因此，他正重施故伎，製造社會
輿論壓力，一方面迫使立法會及政府一方不要他
支付訟費，放他一馬，否則他就會指責為「政治
迫害」；另一方面他借此在地區上大肆籌款，乘

機大撈一筆。如果這兩個方法都不奏效，不要忘記，他還有一個
金額成疑、用途成疑的「抗爭基金」可應用。就是到最後無計可
施，難道幕後金主會坐視梁國雄失去議席嗎？所以，筆者預期，
梁國雄因破產失議席的機會並不大，因為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士都
明白，一個立法會議席的重要性豈只值幾百萬元。當然，市民更
希望梁國雄確實如他所說，失去議席，因為這是他咎由自取。

尊重判決設立「剪布」機制

這次法庭判決也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法院已經認可了立法會
主席「剪布」、維持議會運作的權力。將來再「剪布」，外界都難
以再質疑有關權力，對於熱衷「拉布」的反對派議員無疑是一大
打擊。不過，現時的《議事規則》未有設立限制「拉布」的機
制，主席將來繼續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的權力去處理「拉布」
問題，始終有點名不正的味道。既然現在法庭已作出判決，社會
各界都認為不能任由「拉布」無止境地發生。立法會有必要因應
法庭判決，修改《議事規則》，加上限制「拉布」的機制，例如
可參考外國議會的做法，當在大多數議員支持下，可以強行終止
辯論付諸表決等，令「剪布」變成一個制度，令立法會不再因一
小撮議員的「拉布」而陷入空轉。反對派議員會支持嗎？這是考
驗他們是否尊重法庭的時候了，特別是公民黨的一眾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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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7月初進行的
新 一 輪 將 領 大 調 整
中，空軍副大區級高

級將領的變動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據《江蘇
日報》、《甘肅日報》及《空軍報》等軍內外媒體
的報道披露，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空司令員鄭
群良接替到齡免職的周來強調任空軍副司令員，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空司令員麻振軍接替到齡
免職的楊國海調任空軍參謀長；蘭州軍區副司令
員兼蘭空司令員莊可柱接替麻振軍調任北京軍區
副司令員兼北空司令員；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張
義瑚接替莊可柱升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蘭空司
令員；南空參謀長黃國顯接替鄭群良升任南京軍
區副司令員兼南空司令員。

有分析指出，本次空軍高級將領調整，標誌
中共十八大之後空軍高級軍事將領的更新換代已
正式完成，領導班子建設將進入良性循環和穩定
發展的新階段。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
這次調整的高官均為軍事將領，涉及的人數也不
是很多，是根據《現役軍官法》進行新老更替的

正常調整，但站在空軍高級幹部隊伍建設頂層設
計的高度和長遠發展的角度觀察，這次調整最大
限度地堅持了高級將領團隊建設「遠慮」和「近
憂」的統一，值得充分關注和期待。

新提升副大區級將領年輕有為

新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蘭空司令員張義瑚，
1962年出生，江蘇連雲港人。1980年應徵入伍
後，不論是在航校當學員還是到部隊當飛行員，
張義瑚都表現優秀，飛行技術和指揮能力突出，
他是隸屬南京空軍的空3師換裝蘇—27新型戰機團
首任團長，1999年參加建國五十周年首都閱兵任
空中受閱梯隊總指揮，2002年升任隸屬成都空軍
的空33師師長，2008年7月後升任成空副參謀長、
空軍參謀長助理，2010年7月任蘭空參謀長，2011
年5月調任北空參謀長。新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
南空司令員的黃國顯也是位「60後」，1962年4月
出生，入伍後曾任成空訓練基地飛行二大隊大隊
長、團長、飛行師參謀長、師長和福州指揮所司
令員。2010年，他作為昆明指揮所軍事主官，在

時任空軍司令員許其亮的帶領下，作為中國空軍
代表團成員訪問了英國和德國。2011年底，黃國
顯由昆明指揮所司令員升任南空參謀長。值得注
意的是，他和張義瑚一樣，都擔任過空33師師
長，只不過這次兩人同時躋身副大區級高級將
領，將帶兵駐守西北和東南，分守國家領空了。

觀察家認為， 力推進高級軍官年輕化，是近
幾屆軍委堅持和傳承的方針，現任軍委副主席許
其亮就是這一方針的受益者和推行者。經過這次
調整，空軍現任10個副大區級飛行軍事將領中，
既有2010年底已成為副大區級的空軍副司令員張
建平，也有2011年晉陞為副大區級的空軍副司令
員鄭群良和北空司令員莊可柱，還有中共十八大
前後提升為副大區級的空軍參謀長麻振軍、沈空
司令員丁來杭、濟空司令員孫和榮、廣空司令員
徐安祥、成空司令員戰厚順及這次履新的蘭空司
令員張義瑚、南空司令員黃國顯，年齡、機種、
閱歷等硬件結構要素都較前有了明顯改善。年
輕、飛過最新機種、經過多崗位跨戰區鍛煉，已
成為晉陞上位的新關鍵詞。

空軍將領大調整凸顯面向未來

在談到普選問題的時候，張曉明特別強調：「香港

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這句話看起來是最普通的常

識，但是了解香港回歸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句話透視

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多番政治角力。

張曉明有的放矢 一針見血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說，在1983

年1月底，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進展不順之時，「我

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內完成獨

立或自治的目標，如像我們曾在新加坡所做的那

樣」。香港回歸問題，英方見大勢已去，只好低頭妥

協。但就在中英談判進入尾聲時，英國祭起「還政於

民」的旗幟，企圖使中國最後只是名義上收回香港，

香港最後是實行近乎獨立國家的「最高度的自治」。

香港回歸中國後，英美並不甘心，一有機會就操控其

潛伏者和政治代理人搞「還政於民」、「去中國化」，

企圖透過選舉政治，把香港變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或近乎獨立的國家。

張曉明指出：「因此我們在設計香港的普選制度

的時候，必須考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方

針，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政府的關

係，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

得到保障，這個要求不過分。」這段話有的放矢，

一針見血。

有助打開香港普選困局

張曉明強調想要早點實現普選的目標，就要在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不要走彎路。張曉明

同時表示，願意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一道為香港順利

實現普選竭誠努力。他指出，把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

定落實好，設計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

特色的普選制度，需要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

一位，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這個

提法不僅十分新穎，而且具有極大的啟發性和廣闊的

思索空間。實際上，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

設計普選方案空間仍然很廣闊。張曉明希望反對派議

員參與再創造符合港情、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

不僅是對反對派策動的「佔中」釜底抽薪，而且有利

於遏止激進傾向成為反對派主流，有助打開香港普選

困局。

吸取2010年政改討論的成功經驗

2010年政改討論也曾經陷入僵局，後來之所以峰回

路轉、柳暗花明，就是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反對派

議員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的結果。

當時，包括民建聯、自由黨、匯賢智庫、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部分學者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普選聯等，都以不同方式、內涵和角度提出「一人兩

票」方案，民主黨最後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參考了社

會各界提出的各種「一人兩票」方案的思路。

民主黨區議會方案是一個凝聚社會各界智慧和共識

的方案，能夠在不牴觸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地增加民主成分，有助凝聚社會共識，推

動香港政制向普選邁進，因此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

員和市民支持，最後立法會以46票贊成、12票反對

大比數通過，令香港政制可以向前發展，為普選目

標做好準備。反對派應吸取2010年政改討論的成功經

驗，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16

字箴言基礎上，理性務實地討論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

反對派議員應與中聯辦真誠交朋友

張曉明表示，我們在立法會裡面有許多好朋友，但

是還不夠多，我們希望多一些新朋友。這裡所說的

「新朋友」自然是指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中聯辦願

意和有誠意與反對派議員交朋友，體現了「一國兩制」

的包容性。

來而不往非禮也，反對派議員也應與中聯辦真誠交

朋友。2010年6月20日，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

主席劉慧卿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走進中聯辦就政改

問題交換意見。當時有人質疑民主黨「邀請中央干預

香港事務」，何俊仁反駁時理直氣壯：「你咁樣講，

即係完全唔接受基本法列明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 規

定。」劉慧卿的回答更是擲地有聲：「要溝通，不到

中聯辦溝通，難道掘個地窿去溝通嗎？」實際上，在

「一國兩制」下，反對派議員選擇與中央理性溝通，

具有很大空間，既能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和社會經濟發

展作出貢獻，也可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和支持。

根據人大決定，香港政改方案（包括特首普選方案）

必須經過「五步曲」，當中「第三步」是「須經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當今政治現實是，

建制派在立法會掌握61%簡單多數，反對派則擁有39%

關鍵少數。很明顯，沒有妥協就沒有特首普選及其後

的立法會普選。參照2010年與中聯辦溝通促成政改成

功先例，今後中聯辦官員可以到立法會做客，反對派

議員也可以到中聯辦做客，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

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如此方能在2017年把「可

以」實行普選的這兩個字變成現實！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立法會議員聚會時，表示願意和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一道為香港順利實現普選竭誠努力，並指出把基本法關

於普選的規定落實好，設計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

特色的普選制度，需要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

再創造。這提示反對派議員，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設計普選方案空間仍然很廣

闊。反對派議員應珍惜機會，理性務實地討論政改方案，吸取2010年政改討論的成功經驗，

把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的這兩個字變成現實。

反對派議員應理性務實討論政改方案

「以法達義」是戴耀廷從發起「佔中」行動
開始便一直標榜的說法，今年1月個別反對派
媒體便以《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為
題刊出他對「佔中」看法的訪問報道。在

《香港的法治文化水平》一文，戴耀廷說：
「反對『佔中』者則滿足於『有法必依』的法
治水平，只是要求人們守法⋯⋯法治不止於

『有法必依』，而須『以法限權』和『以法達
義』。」他進而說法治更高的目標要求是遠超
於「『市民當守法』這種低層次的法治思維」
云云。

守法豈有高低之分

「有法必依」是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組成部
分，也是社會賴以和諧發展、避免陷於混亂
的重要原則。市民堅持「有法必依」，這不單
是法律學說的入門常識，更是文明社會的基
本公民責任。香港社會被認為是法治社會，
其可貴處在於大部分市民堅持「有法必依」
的法治意識，守法就是守法，違法就是違

法，守法豈有層次高低之分？戴耀廷憑何大搞
「藍血法治論」，進而貶損廣大市民堅持守法
層次低呢？當廣大市民盡公民責任「有法必
依」，高舉守法大旗，抵制破壞「有法不
依」、破壞香港法治基石的行動時，戴耀廷憑
甚麼指廣大市民希望維護法治社會的良好願望
層次低呢？

更重要的是，「佔中」亦不可能達至戴耀廷
強調的「以法達義」。戴耀廷強調「以法達義」
中的「義」是「社會公義」，但是「佔中」行
動從討論政改開始時，便已主張以公開犯法
的手段作為要脅，拿廣大市民的民生福祉和
香港前途作賭注，這種做法又能達至甚麼

「以法達義」呢？香港有法定民主程序，政改
也會進行諮詢，更有議會表達市民意見，如
果這些方法都不用而強行「佔中」，這又豈可
達至「以法達義」的社會公義？再者，《基
本法》第45條和68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議員的產生辦法已有相關規定，2010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

生辦法時，也明定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特
首，隨後立法會全體議員可以普選產生，這已
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廣大市民的共識，這
豈是單以「以法達義」就能竊佔的道德高地？
如對政改方案不滿就要癱瘓中環，變成少數人
的獨裁，「佔中」分子還哪有資格高談「以法
達義」？

聽聽市民擔憂免走火入魔
令人憤怒的是，戴耀廷在文中依據中大一項

有關「佔中」的調查，指有約45%被訪者表示
「佔中」行動會或一定會衝擊香港法治，「當
中女性、非香港出生及自覺屬建制派政治立場
者，認為行動會衝擊香港法治的比例，亦顯著
高於男性、香港出生及自覺屬民主派政治立場
者；而年紀愈長者，認為行動會破壞法治的比
例也愈高」，戴耀廷公然侮辱說「有約45%的
港人其法治文化可能仍停留在低階的水平；其
中以女性、非香港出生及自覺屬建制派政治立
場的港人的情況是較不理想。」這種刻意標籤
女性和長者等社會階層法治文化水平低的說
明，不但貶低女性和長者，蔑視不同社會階
層，製造社會分裂，而且不利於傳承香港的法
治文化。

守法原則是法治的根基，從來都不會因為層
次高低就可以放棄，戴耀廷為了「佔中」貶損
守法市民，已經走火入魔。要提升香港的法治
文化水平，必須在尊重《基本法》的前提下進
行，這樣的法治社會才能符合社會公義和民主
原則，學者更應走出象牙塔接近群眾，聽聽市
民對「佔中」破壞法治的擔憂，共同珍惜香港
的法治傳統。

劉夢熊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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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公然侮辱市民守法層次低
馬　彥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日前在報章撰文《香港的法治文化水平》，標榜

「佔中」可達至「以法達義」的高層次法治社會，從而貶低反「佔中」的市民，

特別是一些女性和非香港出生的市民堅持「有法必依」層次低，認為香港須建立

更高層次的法治文化云云。實際上，「佔中」違法產生的社會危害性不可能達到

社會公義，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佔中」的強烈反對，戴耀廷為「佔中」尋找藉

口，將守法市民的良好願望肆意蔑視為層次低，是對廣大市民的侮辱。如果戴耀

廷繼續販賣小圈子的「佔中公義」，不但為香港法治根基埋下炸彈，更會被越來

越多的市民唾棄。

■張曉明釋出討論政改的善意，反對派議員應理性務

實共同推動普選，珍惜溝通機會。


